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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9/2021_2022_2006_E5_B9_B

4_E5_88_9D_c43_69126.htm 三、诉讼（一）概念人民法院依

照法律规定，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解

决讼争的活动。（二）诉讼管辖1．级别管辖。是根据案件性

质、案情繁简、影响范围，来确定上、下级法院受理第一审

案件的分工和权限。2．地域管辖。各级人民法院的辖区和各

级行政区划一致。按照人民法院的辖区，确定同级法院之间

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称地域管辖。分为:一般

地域管辖、特殊地域管辖。来源：www.examda.com （三）诉

讼时效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在法定期间行使权利而失去诉

讼保护的制度。诉讼时效期间是指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或仲

裁机关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根据《民法通则》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

算。但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诉讼时效期间分为：1．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指由民事普

通法规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诉讼时效期间。《民法通则》规

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 2．特别诉讼时效期间。是指

由民事普通法或特别法规定的，仅适用于特定民事法律关系

的诉讼时效期间。三、本章历年考点1、法律规范的分类

(2003年单选题)2、仲裁裁决的执行 （2003年判断题）3、行政

复议的申请 （2003年判断题）4、法律形式的法律效力 （2004

年单选题、2005年单选题）5、审判制度 （2004年多选题）来

源：www.examda.com 6、仲裁协议的效力 （2004年判断题）7

、行政复议管辖 （2005年单选题）8、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 



（2005年多选题）9、法律行为的概念 （2005年多选题）10、

仲裁的形式 （2005年判断题）四、历年试题解析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